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学校自有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依据江政发〔2010〕119号、玉政办发〔2020〕1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学校自有资金，落实区政府对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按时、足额下达学校自有资金，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劳务费110,000.00元、专用设备购置189,800.00元、收支专户利息200.00元的支出。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劳务费110,000.00元、专用设备购置189,800.00元、收支专户利息200.00元的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劳务费110,000.00元、专用设备购置189,800.00元、收支专户利息200.00元的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学校自有资金，落实区政府对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逐步实现学校标准化建设的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打造优雅校园环境，提升学校外部形象，努力争取晋升“省一级高中”目标。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文件玉政办发〔2020〕1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江川二中生均公用资金，落实区政府对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以对在校学生所收取的学费住宿费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生均公用经费资金，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

五、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完成支付办公经费，办公经费包含教学用品采购、党建宣传、民族团结、清廉学校、党员服务活动、示范党支部建设、图书报刊采购等；完成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及维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支付办公设备购置（其中包括购置触控一体机、打印纸购置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财政专户资金共2,173,500.00元， 完成办公经费180,040.00元的支付，办公经费包含教学用品采购、采购办公用品、党建宣传、民族团结、清廉学校、党员服务活动、示范党支部建设、图书报刊采购等；完成印刷费39,600.00元，水费200,640.00元，电费359,040.00元，邮电费64,680.00元，差旅费120,320.00元，维修及维护费159,720.00元，培训费240,900.00元，公务接待费19,140.00元，劳务费200,120.00元，委托业务费19,800.00元，其他交通费用9,900.00元，税金及附加费用9,90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9,580.00元；办公设备购置450,120.00元的（其中包括用于触控一体机等），专用设备购置6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项目各月用款计划及支出目标。

第一阶段：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办公经费180,040.00元的支付，办公经费包含教学用品采购、采购办公用品、党建宣传、民族团结、清廉学校、党员服务活动、示范党支部建设、图书报刊采购等；

第二阶段：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印刷费39,600.00元，水费200,640.00元，电费359,040.00元，邮电费64,680.00元，差旅费120,320.00元，维修及维护费159,720.00元，培训费240,900.00元，公务接待费19,140.00元，劳务费200,120.00元，委托业务费19,800.00元，其他交通费用9,900.00元，税金及附加费用9,90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9,580.00元；

第三阶段：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办公设备购置450,120.00元的（其中包括用于触控一体机等），专用设备购置60,000.00元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生均公用经费，落实区政府对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逐步实现学校标准化建设的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打造优雅校园环境，提升学校外部形象，努力争取晋升“省一级高中”目标。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普高生活费补助本级安排资助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文件玉政办发〔2020〕14号、玉江财教〔2025〕45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做好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是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要求的具体表现；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保证；是为维护学校乃至社会稳定、增强中学生对党和国家热爱之情，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举措。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求，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落实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及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发放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约需资金108,800.00元；国家助学金约需资金708,800.00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约需资金65,000.00元，共计约需资金882,6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的资金用于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后期依据上级部门核定资助人数清算，其中免学费每学期每人400元，国家助学金（一等）每人每学期1250元，国家助学金（二等）每人每学期900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每人每学期125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成立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

（二）具体工作部门、办事人员：学校学生资助办公室、全体班主任。

（三）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统筹安排普高资助项目补助资金的开展与落实，对学生资助工作开展组织并进行有效的指导；引导全体班主任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具体工作部门办事人员：通过学生资助系统，比对数据，收集学生资助相关材料，审查学生证明材料，做好材料上报工作，为发放工作的有效进行做好充分的准备；建立切实可行的公示制度，建立通畅、有效的举报和申诉通道，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师生的监督；做好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的学校学生资助档案。

（四）工作步骤

1.工作准备阶段：制定校内普高资助项目补助实施方案，并向学生积极宣传资助政策。

2.材料收集阶段

完成学生受助申请、公示、统计工作，相关记录材料，并做好记录存档。并帮助受助学生办理好银行账号。

收集学生银行账号复印件，完成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发放明细表、国家助学金发放明细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发放明细表，并做好账号签名工作，不能出现代签现象，并上传给学生资助中心。

3.资金发放阶段：学校学生资助中心委托中国银行银行统发资助款到受助学生账号。

4.材料整理、归档，总结阶段

发放工作全部成功后，组织受助学生进行发放确认签名，强调不能出现代签现象。完成台账的填写工作。整理本学期学生资助相关材料，送资助中心核验，并将相关电子版打包发送至资助中心邮箱。

八、项目实施成效

做好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是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要求的具体表现；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保证；是为维护学校乃至社会稳定、增强中学生对党和国家热爱之情，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举措。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求，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落实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及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发放工作。

项目四

一、项目名称

学校运转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依据江政发〔2010〕119号、玉政办发〔2020〕1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学校运转补助经费，落实区政府对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按时、足额下达学校运转补助经费，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

五、项目实施内容

江川二中运转补助经费共107,880.00元，完成劳动教育实践示范基地租地费107,880.00元的支付。

六、资金安排情况

江川二中运转补助经费共107,880.00元，107,880.00元用于劳动教育实践示范基地租地费。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项目各月用款计划及支出目标。

第一阶段：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劳动教育实践示范基地租地费107,880.00元的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学校运转补助经费，落实区政府对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按时、足额下达学校运转补助经费，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

